
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文件

院字〔2018〕4 号

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本科教材建设质量

标准

第一条 教材是进行教学的重要资料，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

知识载体，为规范教材建设，充分发挥教材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中的

基础性作用，特制定本质量标准。

第二条 教材建设体现如下基本原则

（一）突出重点。鼓励编写使用面广、效果好、影响大的基础课程教

材、专业核心课程教材、通识课教材、实验实践类教材、创新创业类

教材以及适用于各种新型教育教学方法改革的数字化教材。

（二）确保质量。教材建设要与人才培养相结合，与专业建设、课程

建设、科研工作、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和教学辅助资源建设相结合，形

成良性互动；教材建设的过程管理要与目标管理结合起来，实行教材

立项、阶段检查、目标审核制， 加强教材质量监督；教材的编写实

行主编负责制，编写者须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有所成就，或在行业中具

有较高技能水平并有一定的教学经验，主编所在单位承担监督检查责

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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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锤炼精品。鼓励对优秀教材不断修订完善，将学科、行业的新

知识、新技术、新成果写入教材。

（四）改革创新。鼓励编写及时反映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改革最新趋

势的教材，注重教材内容在传授知识的同时，传授获取知识和创造知

识的方法。

（五）特色鲜明。鼓励编写满足多样化人才培养需求、特色鲜明、品

种丰富的教材。

第三条 教材出版资助

（一）出版国家级规划教材（不含部委规划教材），课程组每本教材

可获 6 万元奖励经费；鼓励教师出版高水平教材（国家级出版社出

版），学校教材出版资助经费不足部分由学院资助，但学院资助总额

度每本教材不超过 1.5 万元（需提供教材出版合同），若不需要学

院资助出版费，课程组每本教材可获得 1 万元奖励经费。

（二）获得出版资助的教材于公布之日起 18 个月内正式出版，未按

期出版将追回所有资助款。

本质量标准依据《教育部关于“十二五”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材建设

的若干意见》等文件制定， 从 2018 年 7 月 3 日开始实施，由轻

工与食品工程学院教务办负责解释。

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

2018 年 7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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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7月 3日印发

校对：李珊珊 录入：李珊珊 排版：杨新艳（共印 8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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